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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市局党委委员分工的通知

各派出所，市局各警种部门：
    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局党委研究，报经上级批准，现将市局党委委员工作分工调整如下：
胡文瑞同志：主持全面工作；分管技侦大队。
沈为人同志：协助局长协调全面工作；负责审计、督察、绩效考核、队伍管理、作风建设、警营文化建设等工作；分管政治处、督察大队；联系城中所、城南所、正余所、余东所。
俞  勇同志：主持市委610办公室工作；负责国内安全保卫、出入境管理、行政服务等工作；分管国内安全保卫大队、出入境管理大队、叠石桥出入境管理大队；联系四甲所、货隆所。
江新忠同志：负责治安管理、派出所基础工作、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警卫等工作；分管治安大队、巡特警大队、内保大队；联系城东所、三厂所、开发区所。
陆跃勤同志：负责经济案件侦查、后勤、财务、装备、基建和交通管理、车辆管理、监管等工作；分管经侦大队、交警大队、监管大队、警务保障室和保安公司；联系武警中队、悦来所、万年所、常乐所。
陈永刚同志：负责执法监督、信访等工作；分管法制大队；联系临江新区所、海永所。
施卫星同志：主持交警大队工作。
倪  平同志：负责刑事犯罪打击、网络安全监察、反恐、禁毒等工作；分管刑侦大队、网安大队，协助局长分管技侦大队；联系三星所、德胜所。
陆煌辉同志：负责指挥调度、应急体系建设、信息化建设以及档案机要保密、公安调研、舆情导控、消防工作、边防工作等工作；分管指挥中心；联系消防大队、边防大队、包场所、海门港新区所、海门港新区边防所、东灶港边防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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